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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凡本校學生社團(以下簡稱社團)舉辦活動需用本場地時，應提出活

動申請，並向公館校區學務組申請借用，經核准後始可使用場地。 

二、本場地以先提出申請者優先使用。惟遇重大慶典節日、特殊事故、

學校或其他行政單位需使用時，各社團應配合調整改期。 

三、各社團借用活動場地，凡經核准者，如因故停用或改期借用，須向

公館校區學務組辦理停用或改期借用手續，如私自轉借或使用時與

申請表所填用途不符，一經發現即令停止使用，並停權 3個月。 

四、為提升社團活動場地安全性，本校教職員工生一律採刷卡方式進

出，離開時，應關閉場地內使用中之電源及大門。 

五、為避免影響其他社團權益，每一社團借用活動場地次數得按實際情

況酌予調整及限制。 

六、各社團借用本場地，應維護整潔並愛惜公物，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

任。禁止在場地內外使用電磁爐、電鍋、瓦斯爐等器具，以維護公

共安全。 

七、本場地位於教職員教學研究與辦公區域內，除禁止喧鬧外，不得使

用擴音器及音響等高分貝器具。違反者，一經發現即令停止使用，

並停權 1年。 

八、為確保本校教職員生的安全，本場地活動空間僅限地下室，不得擅

自進入非地下室之其他管制區。違反者，依學生獎懲辦法議處。 

九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